
 

2012/2013 第 24 号 –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

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

2012 年 12 月 

尊敬的会员： 

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

敬请会员查阅 2012/2013 第 21 号会员通知，该通知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

海洋环境管理条例（“条例”）及其关于以下船舶的所有人/经营人应当在船舶进入中国

港口前与海事局认可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(SPRO)签订污染清除作业协议的要求：(a)载运

散装污染及危害性货物的船舶，或(b)1 万总吨以上的其他船舶。 

会员已经从 2012/2013 第 21 号会员通知中获悉，中国海事局于 9 月 14 日颁布新修订的船

舶污染清除协议管理制度实施细则，对之前颁布并于 201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实施细则进

行修订。会员已经得知近期海事局有望发布进一步通知，在发布通知后，关于新修订的实

施细则的常见问题解答（FAQs）也将发布。 

然而，海事局的进一步通知尚未发布，不能确定其是否会在本月底前发布。考虑到许多船

东近期将与 SPRO 签订新的污染清除作业协议，在海事局发布进一步通知之前，针对新修

订的实施细则所做的修订版 FAQs 已经附在本会员通知附件一中。如果海事局近期发布了

新的通知，并且如果有必要对附件一中修订版的 FAQs 进行修改，新的 FAQs 将会随之发

布 

中国海事局已经发布了一个新修订的船舶污染清除协议样本并作为 9 月 14 日修订版实施

细则的附件。相应的， IG 建议使用的船舶污染清除协议修订版也附在 2012/2013 第 21 号

会员通知后，该协议内容与之前建议使用的协议区别不大，也符合海事局新修订的实施细

则。然而考虑到一些词句的修改，还是有必要对 IG 建议使用的协议作出修订。包含这些

修订内容的 IG 建议使用协议的修订版见本会员通知附件二。修订后的 IG 建议使用协议

样本的内容与之前 2012/2013 第 21 号会员通知附件中的 IG 建议使用协议没有实质性差

别。 

如果会员被要求使用与附件二中建议使用的协议不一致的协议，请向协会进行核实以确保

这些不一致之处不会使协议超出 IG 指导意见范围之外。 

建议对协议有疑问的会员在与 SPRO 签订协议之前与协会进行联系。 

IG 内各保赔协会均发布类似通函。 

http://www.westpandi.com/Publications/Notice-to-Members/Notice-to-Members-No-21-20122013/
http://www.westpandi.com/Documents/Notices/2012%202013/FAQs%20@%2021%2012%2012.pdf
http://www.westpandi.com/Documents/Notices/2012%202013/China_IG_Sample_Agreement-191212.pdf


 

商祺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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